
漏课文读后感 甲骨时光读后感甲骨文短
文阅读(模板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
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
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漏课文读后感篇一

文字，自古以来便是人们表达内心所想、互相沟通的媒介。
它经历了千万年的演变，依旧年轻。弯弯曲曲的线条承载着
人们从鸿蒙间感悟到的语言。

甲骨文，篆书，楷书，行书，草书……浮在骨片龟甲，竹简，
宣纸之上。

在商朝时期，甲骨文诞生。它的意义神圣而独立，它是贞人
用来与先人魂灵沟通的工具。贞人虔诚刻下的文字，预示着
国家的命运轨迹，成为商王主持朝政的依据，这也是“周
易”的前身。

或许，在当时，平民是没有所谓“权利”来学习和使用这种
被奉为“命运密码”的文字，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投入他
们所有的热情和疯狂来观看贞人的祭祀。

那已经不是文字了，是整个商朝的精神图腾，只有“窥得天
机”的贞人才能触及和沾染。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主角杨鸣条受傅斯年委托，到北京参加
瑞典王储的欢迎会。此时的中国，还没有能力去发掘和保护
安阳的殷墟中埋藏的珍贵甲骨。只能依靠外国列强的帮助。



可就是这些人，他们烧毁了圆明园，现在又以这种“冠冕堂
皇”的借口，光明正大地把我国的文化瑰宝运送到他们的博
物馆，做镇馆之宝。

杨鸣条答应了傅斯年的委托，到安阳调查，为将来自主发掘
做准备。

那时的安阳，不断有农民从田里挖出破碎的甲骨，为了在战
火纷飞中养家糊口，许多人开始贩卖这些珍贵的文物。很快，
各方就在安阳织成了一张大网，各国势力在其中浑水摸鱼，
不断有国宝被偷运出境。可惜的是，当时，国家也无能为力。
更有甚者，把这些文物当作药材以低价贱卖，丝毫不知这些
古物的价值和潜藏的文化。

至于杨鸣条和蓝保光母子对甲骨文的熟悉感，就是代表着我
国文化在后世的血脉中留下的深刻影响。这种熟悉，是烙在
血脉深处、梦境深处，无法磨灭，也无法遗忘。

甲骨上的文字，是由不同的贞人刻上去的。刀法不同，感情
不同，意义也不同。它蕴含着古人对上苍的敬畏和崇拜，更
蕴含着先人对天象的理解和智慧。他们对日月星辰的规律、
各种星象的认知程度，甚至比今人更为深刻。

书中的加拿大牧师明义士，散尽家财购买甲骨，在纷乱的时
代，不理睬日本人青木的蛊惑，保护着这些甲骨，直到物归
原主之时。他的人物形象，便是在贪婪的人性、巨大利益和
地位的上升中保持原则和本心的、极少数的一种人。忽略悬
殊的实力差距，忽略国籍，忽略上司的刁难，忽略人性的灰
暗，坚守着，那一缕微弱的萤火。

而反观青木，虽然他与明义士一样，对于中国文化有着敬畏
和赞叹，也想过自己和盗宝贼一样的行径会对这些稀世珍宝
带来怎样不可逆的损失。嘴上说着世界人民共同财物，但是
利欲熏心，还是将这些古物带离了它们从被制造出来就从未



离去的土地。不惜利用他人，不惜伤害无辜的人，不惜泯灭
了那仅存的原则，堕落为那“不入流的盗宝贼”.

不得而知，或许只有他在临终时紧紧抓着的甲骨片还证明着
他的存在。

那个王朝早已远去，那次为文化而燃起的无形硝烟也已停歇，
唯有纸上的弯曲线条依旧存在。

现在，它们早已走入大多数人笔尖，代表着人们的心之所想。

现在，也只有那些骨片经历过那段时光了――

那段，甲骨时光。

不变的永远是变化

漏课文读后感篇二

《甲骨时光》是我读过的最有震撼力的书，不是吗？

我还未开始读时，已经对书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
对甲骨和甲骨文都一无所知，它们出现在哪个时期，哪个朝
代都不知道。因为无知，所以好奇。这就是我和这本书相遇
的起因。

每个时代，都是舞台，而舞台上的演员，永远在变化。《甲
骨时光》中的舞台，一个让我穿越到起源于一九二八年冬天
的一个晚上，另一个越过的跨度更大――商王帝辛在位的.第
二十五个夏天――也就是书中他开始牙痛的时候。作者以两
种截然不同的时代舞台，分别打造出了两批截然不同的演员。

一九二八年中国的杨鸣条，梅冰枝，蓝保光母子，外国的明
义士，怀特主教，以及日本的青木雄泽，都出于对甲骨的兴



趣而来到河南安阳进行研究。作者写其考古挖掘的同时，又
穿插了一些商朝时期贞人大犬、宛丘巫女和商王帝辛的故事，
既写出了河南安阳甲骨的来源，又为整本小说增加了神秘色
彩。这些商朝的故事描绘得栩栩如生，仿佛亲眼见过似的，
笔调又不失幽默，让读者情不自禁地引起共鸣。

《甲骨时光》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变化在于一幅作者不断提
到的三折画。它被怀特主教偷偷运回加拿大后，由巴黎卢浮
宫的一个专家小组重新复原到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内，成为
镇馆之宝。而现在多伦多布罗街的博物馆内，解说员会介绍，
这三幅伟大的作品是怀特主教在战乱时的中国从一个即将倒
塌的山中寺庙里抢救出来的。小说最后用戏谑的笔调写
到：“对于这些话，你只要相信一半就可以了”.的确，历史
的意义就在于：没有人真正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

之所以说《甲骨时光》是我读过最具震撼力的小说，不仅是
因为它在时空上大加作祟，也是因为它通过故事角色的表达
同时写出了作者自己对甲骨的所思所想。而且它虽然属于虚
构小说，文风却近于纪实，而我作为一位经验较浅的读者，
在读完后记之前，居然以为它所讲述的故事全都为事实。

这也是我读过的唯一没有主角的小说，换一种说法，就是主
角太多，人物关系较为复杂。其实，当我读过第三遍后――
古人也说过：“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就发现完全没有
必要去死死记住每个人在小说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因为随
着甲骨的历史，故事，每个人物都会因为甲骨而有所联系，
有所改变。例如杨鸣条与蓝保光亦师亦友的情谊，大犬从最
初的忠诚到最后的颓废。甲骨的变化，带来了所有人的变化。
可以这么说：如果非得讲出这部小说的核心角色，那么非甲
骨莫属。

如果说到这部小说的文艺色彩，那么我个人觉得略有欠缺，
当然也可能是我理解不了如此严谨的文风。虽然商朝部分的
描绘为整部小说增色不少，但相比之下主要的部分更为平板



严肃一些。自然，这只是我作为读者一个主观的想法。从客
观考虑，严谨的文风可能也与考古这门学问，或作者本身的
喜好有关。

这本书我仍旧一次次，一遍遍地读着，每读一次，每思考一
次，每有一个独立的见解，我都觉得，似乎我在挖掘甲骨片。
那些思想，那些问题，本就是深深地埋藏在灵魂深处，我只
不过花了脑细胞和时间去把它们挖出来。这一切，犹如博尔
赫斯所认为的――“一本书本来就是已经存在的，作者只是
花了力气把它找出来”.

从无知到有知，从有知到无限知。《甲骨时光》总是让我读
不过瘾，因为它不仅让我看到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对于
中国古文化的重视，而且也同样让我感受到知识海洋的广阔
无边，多层多元。

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永远是变化。

漏课文读后感篇三

孩子们的时间是彩色的，很活泼，不容易捕捉。老人们的时
间很沉重，箱子还没装满我就提不动了。你们年轻人的时间，
不活泼，而且轻盈。可是我喜欢你们的时间，因为只有你们
的时间里有阳光的味道。

――题记

初中的生活总是那么的枯燥无聊，于是闲得发慌的我只好拿
起曾经最讨厌的读本轻翻了起来。也不知是不是上天注定，
正巧翻到了你――《时光猎人》。

这是一个对我而言很陌生的作家于丽蓉写的，内容感人梦幻，
奇妙动人，令人余味无穷。它像读者描绘了一个美好的人物：
时光猎人。大大咧咧的小熊在教室里稀里糊涂的结识了正在



搬运人们浪费的时光的他，于是，小熊奇妙的一段经历就此
展开了。可是命运总爱捉弄人，善良的时光猎人为了帮助小
熊还剩一个月生命的朋友小雪把自己搜集的时光全都还了回
去，也因此接受了惩罚。而这个惩罚，就是生命。

“时光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仅剩的哪条属于我的时光鱼疯
狂地围绕着他拼命地游，似乎想要留住他，但他的身体还是
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失去颜色”，每次读这段话，我的眼前总
是浮现出那条鱼急切与无力的身影，心里总是会弥漫出股股
同情与忧伤。这世界也有太多自己无能为力的事：眼睁睁看
着自己的亲人因病痛苦；亲眼看着一个人被卷入车轮底
下……我们能做的，只有不断的学习增加自己的知识，长大
努力打拼属于自己的天空，让自己有能力保护自己想要保护
的人。

我心想：如果时光猎人不救小雪该多好，这样他就不会消失
了。可是如果他不救小雪的话，应该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善
良的时光猎人了吧？想到这，我那因时光猎人的消失而翻腾
的心情微微好受了点。

我曾想过：时光猎人后悔吗？后悔救了小雪吗？我觉得他应
该感到很值得吧，不为什么，只为他那单纯，只为他人的心
灵。

我也曾想过：小熊后悔吗？后悔让时光猎人用生命的代价救
了小雪吗？我思来想去，也没有想出个答案。小熊应该谁都
不想失去吧，毕竟都是她的好朋友。可是俗话说的好“鱼和
熊掌不能兼得”，最终小熊还是失去了时光猎人。不过我相
信，小熊和小雪以后一定会珍惜时间，把剩下的每一秒都兴
高采烈的过好，让最后的时间充满意义，对得起时光猎人的！

合上读本，我的心灵多了一方净土，情感、精神得到了升华。
它冲洗了我眼睛中的污垢，让我再次用清澈的眼睛看待这个
美好的世界。



云卷云舒，花开花落，光阴不可寻，让我们一起好好利用时
间，努力过好每一天，不辜负时光猎人！

漏课文读后感篇四

最初，当我拿到这本《时光小旅店》的时候，抱歉，我真的
低估了这本书内在的力量。本以为只是单纯讲述初恋的分别
于重逢，却不曾想，会让我看到想要嚎啕大哭。

这一切的故事，都要从巴拿马旅店说起。年老的亨利驻足站
立，看到了巴拿马旅店的骚乱。尘封地下室四十年之久的物
件重见天日。

1986年线，便是在寻找老唱片，速写本，尘封的记忆中展开，
他真正想寻找的，其实是惠子。在他年少无助，又有身份障
碍的时候，他遇见了惠子，一个日裔美国人。但是在1942年
的时候，他们的相遇注定了最后的悲剧。

他们的相逢带有少许的命中注定：一个骨子里是中国人却被
教育要做一个美国人，一个骨子里认定自己是美国人却总被
别人叫日本人。随着交往的深入，亨利发现自己逐渐喜欢上
了惠子。即便他深知可能没有将来，但依旧不可自拔地陷入
其中。

在最开始，书中并没有对惠子内心的描写，对于惠子的心理
我们甚至在初始也一无所知。仿佛跟着一个怀着憧憬的少年
一起向前，等待的故事发生。

时代不允许，战争不允许，美国人的集中营不允许，中国人
的身份不允许。他是中国人，但他就是爱着她。

或许他们从未为可能年的契机再去争取，害怕打扰对方的安
宁。但偏偏在心里，那那张破碎成两半唱片里，在那速写的
青春里，在那白色缎带里，在那栗棕色的眼睛里。



当你的视线再次回到1986年的线时，才会发现，那些旧物都
有着1942年身上的影子。他们是那样“完好无损”，无论是
那张老唱片，还是那个速写本，都承载了四十年的记忆，他
们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巴拿马旅店的地下室中。

当收到惠子信的那一刹那，四十多年的等待在这一刻拉回到
了集中营。此时隔离他们的不是铁栏杆，而是光阴。这光阴
的铁栅栏在这一刻彻底被打破，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声嘶力
竭。

她从未忘记他，在她心里，一直有亨利的位置。即便她可能
不知道亨利为什么没有给她写信，即便此生已所剩无几。

漏课文读后感篇五

我喜欢很多陌生又熟悉的女人，她们可能是歌手，演员，作
家，记者，主持人，运动员，医生，老师等等，她们可能红
得潋滟白得沉静黑得耀眼黄得热烈蓝得深邃紫得刻薄绿得善
解人意。她们大多不漂亮，但是有属于各自的生气腾腾的美。
也许就是这种单向的喜欢足够坚定吧，支撑我面对关于她们
的形形色色的评论时可以二话不说地跳过且不予置评。嗯，
我心里自然有判断啊。

我收藏了她几乎全部的书――《怅然年华》、《青春禁忌游
戏》、《梦，醒》、《下一站，西单》以及《时光，请等一
等》，像收集了日晷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我喜欢她说她曾经希望像周嘉宁一样拿新概念一等奖，去复
旦读书，写自己的书，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于是有一天她坐
在了复旦哲学系的同一个教室。

高三的随笔里写道，如果有一天可以见到她，我一定要跑到
她面前，深呼吸，然后微笑，然后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一
定一定要告诉她，怡者，微也，你妈妈给你取了一个好名字，



她要你欣赏每一种小小的快乐。还真是傻气。

高中毕业时的留言本第一页写着《有时我想回到轻盈的婴儿
时代》里写的那个漂亮结尾。我甚至想象了她的眼神宛如绿
茶的模样。

谁说优雅与尖锐无法兼容，自负和欢喜不能表现得太露骨呢？
她喜欢黄乙玲陈奕迅twins岩井俊二和很多人又好像不喜欢苏
打绿陈绮贞和很多人，可是这也没有影响到我对他们的喜恶。

她是张怡微。她的新书《时光，请等一等》收录了她不同时
期的17个小说，大多数我都已经在别的刊物里看过。但是那
个夜深人静的午夜，装了个逼的昏黄光线下，连饮水机吞咽
的声音都没有的日子里终于完整阅读完这本书的心情还是很
难用言语形容啊。要么说妙不可言好了，笼统又不失风度。
不得不说的是那些心头的悸动啊，理直气壮的对白啊，对白
里的潜台词啊，都是一个个完整又真实的自我。还有就是，
她经意的不经意的写下的吴侬软语有一种别样的妖孽美。17
个故事里我最喜欢的还是《宋宋》，倒不是说张小姐的创作
没有进步，而是我实在太喜欢阅读时想哭又找不到哭点的感
觉了。当然也和她的其他文章一样，随便提溜出几句话读读
又是另一种心情。这个可能超过了阅读故事本身。如果是顿
悟的话，更重要的依然是阅读主体，况且顿悟这种事情本身
就不可以苛求也不一定充满美感。所以对于这个，我从来不
抱心诚则灵的态度。

还有就是她在后记里写说，“没有故乡，我们可以相互取暖。
”呃…哦…咩…唔…嗯…乎…耶…昂…一看到这样没有浪漫
气息的煽情我就真的没有免疫力了啊。既然她说这次不会来
北京签售，那只好说时光请等一等吧，我相信她的那瓶酒应
该会有更加馥郁绵长的时候。等待嘛，也不能算是一件坏事。


